《株洲市野外用火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适用范围】 本市行政区域内森林防火区和农业生产生活区的野外用火监督管理，适用本办法。

森林防火区是指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一百米内的范围。

农业生产生活区是指森林防火区和城市综合管理区外的农业生产和村（居）民生活的区域。

第二条【体制机制】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职责清晰的野外用火管理责任体系，并建立跨部门联合、配合执法机制和跨地区协作执法机制，实行信息共享，及时处理野外用火管理中的问题。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野外用火管理制度，加强野外用火巡查、隐患排查、火灾前期处置等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单位做好野外用火相关工作。

第三条【部门职责及委托执法】市、县（市、区）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森林防火区的野外用火监督管理工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负责农业生产生活区的农事野外用火监督管理工作；生态环境、应急管理、公安、民政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其他野外用火监督管理工作。

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林业、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主管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实施野外用火的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

第四条【公众义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违法野外用火行为的，应当通过119、12345、12350等电话举报，并可以及时劝阻；有关单位接到举报的，应当及时处置。

中小学校、幼儿园和监护人应当加强监护，防止未成年人或者其他被监护人野外玩火。

第五条【森林防火期、森林高火险期】 每年十月一日至次年四月三十日为本市森林防火期。

春节、元宵节、清明节、中元节等节日期间和春耕备耕、秋收冬种等时段为本市森林高火险期。

县（市、区）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内自然气候条件和火灾发生规律，可以适当调整森林防火期和森林高火险期，报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火指挥机构备案，并向社会公布。

第六条【森林防火期和森林高火险期行为】 森林高火险期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发布命令，在森林防火区内禁止一切野外用火。

森林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森林防火区实施下列行为：

(一)上坟烧纸、烧香点烛等;

(二)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等;

(三)携带易燃易爆物品;

(四)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等;

(五)烧黄蜂、熏蛇鼠、烧山狩猎等;

(六)炼山、烧杂、烧火积肥或者烧秸秆、田基草、果园草等;

(七)其他容易引起森林火灾的行为。

第七条【农业生产生活区有序野外用火】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对人口集中地区、机场周围、交通干线附近区域划定范围，禁止露天焚烧秸秆、落叶、垃圾等产生烟尘污染的物质，并向社会公布。

在前款规定范围外的农业生产生活区，因从事生产、农事或者生活确需野外用火的，用火单位或者个人应当严格遵守有关规定，谨慎用火；用火结束后，应当检查清理用火现场，确保无火、无烟后方可离开，防止失火。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分时段、分区域、按程序用火，派员现场指导，确保野外用火安全。

第八条【法律责任】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森林防火条例》《湖南省森林防火若干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第九条【施行时间】 本办法自2024年  月  日起施行。

